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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醴农（动监）罚〔2022〕1号
	王*经营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生猪案
	王*
	
	
	2022年1月10日，本机关收到市人民检察院移送的检察意见书和不起诉决定书等，并依法向市人民法院调取了王*、曾**等人的公安机关讯问笔录复印件，发现当事人王*于2021年5月4日将自家养殖的一头母猪通过经纪人曾**卖给刘*，该头母猪未经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的检疫。当事人经营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生猪的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

建议立案调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九十七条第一款“违反本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屠宰、经营、运输动物或者生产、经营、加工、贮藏、运输动物产品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采取补救措施，没收违法所得、动物和动物产品，并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罚款；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款；其中依法应当检疫而未检疫的，依照本法第一百条的规定处罚”、第一百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屠宰、经营、运输的动物未附有检疫证明，经营和运输的动物产品未附有检疫证明、检疫标志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一倍以下罚款；对货主以外的承运人处运输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之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动物卫生监督）》“序号：13；违法情节：初次发生违法行为的；裁量标准：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三十以下罚款”的规定，本机关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罚款176元。
	当事人已于法定期限内将罚没款缴至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指定账号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2年4月6日


	

	4
	醴农（动监）罚〔2022〕3号
	杨**经营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生猪案
	杨**
	
	
	2022年1月10日，本机关收到市人民检察院移送的检察意见书和不起诉决定书等，并依法向市人民法院调取了杨**的公安机关讯问笔录复印件和辨认笔录复印件，发现当事人杨**于2021年4月10日将自家养殖的一头母猪通过经纪人李正和卖给刘*、刘**，该头母猪未经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的检疫。当事人经营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生猪的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

建议立案调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九十七条第一款“违反本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屠宰、经营、运输动物或者生产、经营、加工、贮藏、运输动物产品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采取补救措施，没收违法所得、动物和动物产品，并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罚款；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款；其中依法应当检疫而未检疫的，依照本法第一百条的规定处罚”、第一百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屠宰、经营、运输的动物未附有检疫证明，经营和运输的动物产品未附有检疫证明、检疫标志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一倍以下罚款；对货主以外的承运人处运输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之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动物卫生监督）》“序号：13；违法情节：初次发生违法行为的；裁量标准：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三十以下罚款”的规定，本机关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罚款100元。
	当事人已于法定期限内将罚没款缴至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指定账号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2年4月6日


	

	5
	醴农（动监）罚〔2022〕4号
	李*涉嫌经营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生猪案
	李*
	
	
	2022年1月10日，本机关收到市人民检察院移送的检察意见书和不起诉决定书等，并依法向市人民法院调取了李*的公安机关讯问笔录复印件和微信转帐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等提取笔录复印件，发现当事人李8分别于2020年7月30日、8月4日及2021年4月15日将自家养殖的7头生猪卖给刘*，这7头猪均未经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的检疫。当事人经营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生猪的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

建议立案调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九十七条第一款“违反本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屠宰、经营、运输动物或者生产、经营、加工、贮藏、运输动物产品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采取补救措施，没收违法所得、动物和动物产品，并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罚款；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款；其中依法应当检疫而未检疫的，依照本法第一百条的规定处罚”、第一百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屠宰、经营、运输的动物未附有检疫证明，经营和运输的动物产品未附有检疫证明、检疫标志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一倍以下罚款；对货主以外的承运人处运输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之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动物卫生监督）》“序号：13；违法情节：初次发生违法行为的；裁量标准：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三十以下罚款”的规定，本机关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罚款1357元。
	当事人已于法定期限内将罚没款缴至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指定账号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2年4月6日


	

	6
	醴农（动监）罚〔2022〕5号
	刘**经营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生猪案
	刘**
	
	
	2022年1月10日，本机关收到市人民检察院移送的检察意见书和不起诉决定书等，并依法向市人民法院调取了刘**的公安机关讯问笔录复印件和微信聊天记录，发现当事人刘**于2020年8月19日从醴陵市贺家桥镇琥玛村贺**处收购1头母猪、于9月3日从醴陵市明月镇马恋村卢化处收购了3头生猪、于9月8日从明月镇高桥某农户收购1头母猪，当事人刘**将上述5头生猪中的4头卖给刘志刚，另外1头死亡后自行填埋处理。当事人收购上述5头生猪均未经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的检疫。当事人经营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生猪的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

建议立案调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九十七条第一款“违反本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屠宰、经营、运输动物或者生产、经营、加工、贮藏、运输动物产品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采取补救措施，没收违法所得、动物和动物产品，并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罚款；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款；其中依法应当检疫而未检疫的，依照本法第一百条的规定处罚”、第一百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屠宰、经营、运输的动物未附有检疫证明，经营和运输的动物产品未附有检疫证明、检疫标志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一倍以下罚款；对货主以外的承运人处运输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之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动物卫生监督）》“序号：13；违法情节：初次发生违法行为的；裁量标准：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三十以下罚款”的规定，本机关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罚款1416元。
	当事人已于法定期限内将罚没款缴至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指定账号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2年4月6日


	


